
 - 3 - 

吉林省生态强省建设成效考核指标体系 

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生态经

济发展

（28

分） 

绿色

产业 

1 
人均国内生产总值

增长率 
   - 2 分  省统计局 预期性 

2 
第三产业增加值占

GDP 比重 
   - 2 分  省统计局 预期性 

3 

工业战略性新兴产

业总产值占规上工

业总产值比重（%） 

   
18.7（每年提高一

个百分点） 
2 分 

吉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统计局 预期性 

4 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

能源消耗降低率 (%) 
   

完成规定的 

目标任务 
2 分 

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

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

省能源局 约束性 

5 
非化石能源占一次

能源消费比例（%） 
   达到国家要求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能源局 预期性 

6 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

二氧化碳排放降低

率(%) 

   完成管控目标 2 分 

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

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
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7 
单位 GDP 用水量下

降率（%） 
   10 2 分 

吉林省自然资源保护和

利用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水利厅 约束性 

8 

绿色、有机农产品产

值占农业总产值比

重（%） 

   稳定提高 2 分 “两山”指数评估指标 省农业农村厅  

9 
生态旅游收入占服

务业总产值比重 
   稳定提高 2 分 “两山”指数评估指标 省文旅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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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绿色

流通 

10 铁路货运量占比    
提升 0.5 个 

百分点 
2 分 

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的实施意见 
省交通运输厅  

11 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综合利用率 
   - 2 分 

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指标

体系（2021 年版） 
省工信厅 预期性 

绿色

消费 

12 
政府绿色产品采购

比例（%） 
   ≥80 2 分 

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

市县建设指标 
省省管局 约束性 

13 

绿色出行（城镇每万

人口公共交通客运

量） 

   

积极引导绿色出

行，降低私家车

使用强度，提高

城市公共交通出

行水平 

2 分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省交通运输厅  

绿色

基础

设施 

14 
城镇绿色建筑占新

建建筑比重（%） 
   100 2 分 

绿色发展指标体系、国

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

县建设指标 

省住建厅 约束性 

生态环

境保护

（29

分） 

环境

质量 

15 

地级及以上城市空

气质量优良天数比

例（%） 

   92.3 2 分 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16 
地级及以上城市细

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 
   29.5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17 
地表水达到或好于

Ⅲ类水体比例（%） 
   77.1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18 
地表水劣Ⅴ类水体

比例（%） 
   2.8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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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19 
地下水环境区域点

位Ⅴ类水比例（%） 
   33.3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20 

县级及以上城市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水质达标率（%） 

   100 2 分 
强省任务目标、重点流

域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21 
声环境功能区夜间

达标率（%） 
   85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 

环境

治理 

22 秸秆综合利用率（%）    ≥86 2 分 
吉林省农业农村“十四

五”规划 
省农业农村厅 约束性 

23 
重点建设用地安全

利用率（%） 
   有效保障 2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土壤、

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

保护规划 
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24 
城市生活污水集中

收集率（%） 
   

力争达到 70 以

上，或比 2020 年

提高 5 个百分点

以上 

2 分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
划 

省住建厅 预期性 

25 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率（%） 
   25 1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土壤、

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

保护规划 

省生态环境厅 预期性 

26 
城市污泥无害化处

理率（%） 
   90 2 分 

“十四五”城镇污水处

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

划 

省住建厅  

27 
危险废物综合利用

处置率（%） 
   98 2 分 

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防

治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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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28 
农村卫生厕所改造

（万户） 
   140 1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推进

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
省农业农村厅 预期性 

29 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

率（%） 
   80 1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土壤、

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

保护规划 

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住建厅 
预期性 

30 
畜禽粪污综合利用

率（%） 
   ≥94.04  2 分 

强省任务目标、生态文

明示范市县指标、吉林

省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

农村现代化规划 

省畜牧局 预期性 

生态系

统安全

（28

分） 

提升

自然

生态

功能 

31 森林覆盖率（%）    45.8 2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、自然

资源保护利用规划 

省林草局 约束性 

32 
草原综合植被盖度

（%） 
   45.8 2 分 

强省任务目标、吉林省

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
省林草局 预期性 

33 湿地保护率（%）    50 2 分 

强省任务目标、吉林省

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
省林草局 预期性 

34 绿盾问题整改率（%）     3 分  省生态环境厅  

35 
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

动植物物种保护率

（%） 

   95 2 分 

强省任务目标、吉林省

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
省自然资源厅 预期性 

36 
城市公园绿地  500 

米服务半径覆盖率
   

城市公园绿地布

局合理，分布均
2 分 美丽中国评估指标 省住建厅 预期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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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(%) 匀，服务半径基

本达到 500 米要

求 

农业

生态

安全 

37 
保护性耕作面积（万

亩） 
   4000 2 分 强省任务目标 省农业农村厅  

38 
受污染耕地安全利

用率（%） 
   ＞95 3 分 

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

“十四五”规划 
省生态环境厅 约束性 

39 
农田灌溉水有效利

用系数 
   0.61 2 分 

吉林省农业农村“十四

五”规划 
省农业农村厅 约束性 

40 
主要农作物化肥利

用率（%） 
   ≥43 2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推进

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
省农业农村厅 预期性 

41 
主要农作物农药利

用率（%） 
   ≥43 2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推进

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
省农业农村厅 预期性 

水资

源安

全 

42 
新增水土流失治理

面积（平方公里） 
   10150 2 分 

强省任务目标、绿色发

展指标体系 
省水利厅 预期性 

43 
重点河湖基本生态

流量达标率（%） 
   90 以上 2 分 

吉林省“十四五”水安

全保障规划 
省水利厅 预期性 

生态文

明制度

（15

分） 

生态

文明

建设

制度

体系 

44 
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

落实情况 

是否建立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”和“一岗双责”

责任制。包括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

的文件，明确各部门生态环保责任；生态环境

保护责任落实制度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制

度落实情况 

5 分  各地党委政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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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 
序

号 
指标 

目标 
分值 指标来源 数据来源 

指标 

类型 2022 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 年 

45 
自然资源资产产权

制度执行情况 

对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

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，明确自然资源

资产所有者、监管者及其责任，落实资源有偿

使用、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 

1 分  省自然资源厅  

46 
排污许可制落实情

况 

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全覆盖，构

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

系，严惩无证排污和超标准、超总量排污等违

法行为，推进排污权、用能权、用水权、碳排

放权市场化交易 

1 分 生态强省任务 省生态环境厅  

绿色

发展

政策 

47 
生 态 环 保 投 入 占

GDP 比重（%） 
   >3 1 分 “两山”指数评估指标 省财政厅  

48 

中央和地方生态环

境保护财政资金使

用绩效情况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对上年中央和地方生态

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情况，包括预算

执行率、资金使用合规性和绩效评价结果等 3

个方面内容基本符合相关要求 

1 分 

2021 年度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污染防治攻坚

战成效考核指标评分细

则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省财政厅  

生态

环境

保护

责任

体系 

49 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
制度落实情况 

按照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》要求

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的情况，包括

市（州）组织线索筛查情况、案件线索启动情

况、地市案件办理情况等 

1 分 

2021 年度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污染防治攻坚

战成效考核指标评分细

则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省生态环境厅  

50 
省级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制度执行情况 

聚焦重点区域、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突出生态

环境问题，依法依规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例

行督察、专项督察和“回头看”，强化督察问

责、形成警示震慑、倒逼责任落实 

5 分 生态强省任务 省生态环境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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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强省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 

 

1.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

指标解释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（%）＝（本期人均生产

总值－上期人均生产总值）/上期人均生产总值×100% 

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（通常是一年）

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（或户籍人口）相比

进行计算。 

数据来源：统计局 

2.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

指标解释：第三产业增加值（产出减中间消耗）占 GDP 比重

是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数，反映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

长的贡献情况，以及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。 

数据来源：统计局 

3.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（无） 

指标解释：指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

比例。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，对经济社会全

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，知识技术密集、物质资源

消耗少、成长潜力大、综合效益好的产业。 

数据来源：统计局 

4.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与

基准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相比降低的幅度，是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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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。要求单位地区生产总

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里规定的目标任务。  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=能源消耗总量（吨标准煤）/地区生产

总值（万元）  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（%）=1-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

耗/基准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×100% 

数据来源：能源局 

5.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

指标解释：指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。

非化石能源指核能、风能、太阳能、水能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、

海洋能。非化石能源包括当前的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。 

数据来源：能源局 

6.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 

指标解释：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

放量与基准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

的降低幅度。 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（%）=1-单位地区生

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（吨/万元）/基准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

化碳排放量（吨/万元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7.单位 GDP 用水量下降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单位工业增加值所使用的水资源量

比基准年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所使用的水资源量降低的幅度，是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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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水资源消费水平和节水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。 

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=用水总量（立方米）/地区生产总值（万

元）  

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低率（%）=1-单位工业增加值用

水量（立方米/万元）/基准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（立方米/万元）

×100% 

数据来源：水利厅 

8.绿色、有机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绿色、有机农产品产值对农业总产

值的贡献率，是反映绿色、有机农业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。绿色、

有机农产品按国家有关认证规定执行，产品涵盖种植业、渔业、

林下产业及畜牧业等。例如绿色、有机农产品种植、养殖，中药

材种植等。绿色、有机农产品的产地环境状况，应达到《食用农

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》（HJ/T 332-2006）和《温室蔬菜产

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》（HJ/T 333-2006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和管

理规范要求。  

绿色、有机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（%）=当年绿色、

有机农产品产值（万元）/当年农业总产值（万元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9.生态旅游收入占服务业总产值比重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生态旅游收入对服务业总产值的贡

献 率，是反映生态旅游业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。生态旅游是指以

可持续发展为理念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，以统筹人与自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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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，并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，采取

生态友好方式，开展生态体验、生态教育、生态认知并获得身心

愉悦的旅游方式。 

生态旅游收入占服务业总产值比重（%）=当年生态旅游收入

（万元）/当年服务业总产值（万元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文旅局 

10.铁路货运量占比 

指标解释：铁路货物运输量占全社会货物运输量的比例。 

铁路货运量占比（%）=铁路货运量（吨）/社会货运量（吨）×100%   

数据来源：交通运输厅 

11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

指标解释：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产生量（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）的比率。城市可根据实

际情况，增加具体类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作为自选指

标，如煤矸石综合利用率、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等。该指标用于促

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，减少工业资源、能源消耗。 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（%）=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

利用量/（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+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）×

100%。 

数据来源：工信厅 

12.政府绿色产品采购比例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政府采购有利于绿色、循环和低碳

发展的产品规模占同类产品政府采购规模的比例。采购要求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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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

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执行。  

政府绿色采购比例（%）=政府绿色采购规模（万元）/同类产

品政府采购规模（万元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统计局 

13.绿色出行（城镇每万人口公共交通客运量） 

指标解释：指按城镇人口计算的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公共交通

客运量。 

绿色出行=公共交通客运量（次）/城镇人口（万人） 

数据来源：交通运输厅 

14.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 

指标解释：指城镇建成区内达到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

50378-2019）的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。绿色

建筑指在全寿命期内，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减少污染，为人们

提供健康、适用、高效的适用空间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

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。  

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（%）=新建绿色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

/城镇新建建筑总面积（万平方米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住建厅 

15.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

指标解释：指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

标准的天数占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比例。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

准》（GB 3095-2012）和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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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。 

优良天数比例（%）=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的天

数（天）/全年有效监测天数（天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 

16.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 

指标解释：PM2.5 浓度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

3095-2012）和《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 663-2013）

测算。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17.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

指标解释：指区域内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

类标准的比例，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。 

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（%）=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

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数量（个）/国控监测断面总数量（个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18.地表水劣Ⅴ类水体比例 

指标解释：指区域内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水质为劣 V 类水体

的比例，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。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19.地下水环境区域点位Ⅴ类水比例 

指标解释：地下水 V 类水体比例指行政区域内地下水监测点

网 V 类水体比例。执行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。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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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

指标解释：指县级及以上城市区域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，

其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

Ⅲ类标准、地下水水质达到或优于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

14848-2017）Ⅲ类标准的水源地个数占水源地总个数的百分比。  

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（%）=地表

水水质和地下水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地个数（个）/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总个数（个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21.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

指标解释：指城市区域按规划的功能区要求达到相应的国家

声环境质量标准。目前采用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。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22.秸秆综合利用率 

指标解释：指秸秆肥料化（含还田）、饲料化、基料化、燃

料化、原料化利用总量与秸秆可收集资源量（测算）的比率。该

指标用于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利用，实现部分替代原生资源。 

秸秆综合利用率（%）=秸秆综合利用量/秸秆可收集资源量（测

算）×100%。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23.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

指标解释：依据《土壤法》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
措施的地块数占行政区域用途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的地块总数的



 - 16 - 

比例。 

“重点建设用地”是指“十四五”期间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

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(以下简称“一住两公”)的所有地块。 

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核算公式为:G=H/K×100% 

其中，G 代表某行政区域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；K 代表某

行政区域用途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的地块总数；H 代表分母 K 中

依据《土壤法》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的地块数。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24.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

指标解释：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可以使用污水厂接收量除以

自来水使用量进行计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

数据来源：住建厅 

25.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

指标解释:农村经过污水处理厂或其他处理设施处理的生活污

水量占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。 

 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26.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 

指标解释：指无害化处置的城镇污水污泥量占城镇污水污泥

总产生量的比率。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污水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

设。 

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（%）=无害化处置的城镇污水污

泥量/城镇污水污泥总产生量×100%。 

数据来源：住建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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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危险废物实际利用量与处置量占应

利用处置量的比例。危险废物指列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环

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）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

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。 

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（%）=［危险废物利用量（吨）+处置

量（吨）］/［危险废物产生量（吨）+利用往年贮存量（吨）+处

置往年贮存量（吨）］×100%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28.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完成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按照目标任务要求，将农村住户室外早厕及农村

住户已有室内厕所但不符合无害化卫生要求的部分改造成室内厕

所，使之具有方便、卫生和舒适的使用环境，且具有一定的粪便

无害化处理功能，包括农村户厕的新建、改建和扩建。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29.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 

指标解释:经过治理并消除黑臭的农村黑臭水体数量占农村黑

臭水体排查清单中数量的比例。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30.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通过还田、沼气、

堆肥、培养料等方式综合利用的畜禽粪污量占畜禽粪污产生总量

的比例。有关标准按照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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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第 643 号）、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596-2001）

和《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GB/T 36195-2018）执行。  

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（%）=综合利用的畜禽粪污量（吨）/

畜禽粪污产生总量（吨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畜牧局 

31.森林覆盖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森林、草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

例。  

林草覆盖率（%）=［森林面积（平方公里）+草地面积（平

方公里）］/国土总面积（平方公里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林草局 

32.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

指标解释：是指某一区域各主要草地类型的植被盖度与其所

占面积比重的加权平均值，主要反映草原牧草生长浓密程度。 

数据来源：林草局 

33.湿地保护率 

指标解释：已经受保护的湿地面积占全部湿地面积的比值。 

湿地保护率（%）=已经受保护的湿地面积/全部湿地面积×

100% 

 数据来源：林草局  

34.绿盾问题整改率 

指标解释：指绿盾专项行动中发现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改

完成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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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35.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，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、划入生态

保护红线等保护措施，受保护的国家一、二级野生动、植物物种

数占本地应保护的国家一、二级野生动、植物物种数比例。国家

一、二级野生动、植物参照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和《国

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》。  

数据来源：自然资源厅 

36.城市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

指标解释：指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，按照 500

米的服务半径计算覆盖居住用地的百分比。 

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（%）=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

住用地面积/居住用地总面积×100%。 

数据来源：住建厅 

37.保护性耕作面积 

指标解释：通过少耕、免耕、地表微地形改造技术及地表覆

盖、合理种植等综合配套措施耕作的面积。保护性耕作其核心技

术包括少耕、免耕、缓坡地等高耕作、沟垄耕作、残茬覆盖耕作、

秸秆覆盖等农田土壤表面耕作技术及其配套的专用机具等，配套

技术包括绿色覆盖种植、作物轮作、带状种植、多作种植、合理

密植、沙化草地恢复以及农田防护林建设等。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38.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595285-680906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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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占受污染

耕 地面积的比例，执行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（试

行）》。  

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（%）=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（平

方公里）/受污染耕地总面积（平方公里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
39.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

指标解释：指田间实际净灌溉用水总量与毛灌溉用水总量的

比值。毛灌溉用水总量指在灌溉季节从水源引入的灌溉水量；净

灌溉用水总量指在同一时间段内进入田间的灌溉用水量。 

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=净灌溉用水总量（立方米）/毛灌溉

用水总量（立方米）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40.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（肥料利用率） 

指标解释：肥料利用率是指当季作物从所施肥料中吸收的养

分数量占该肥料养分总量的百分率。 

肥料利用率（%）=（施肥区植物吸收的养分量-不施肥区植物

吸收的养分量）/施肥投入养分量×100% 

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41.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 

指标解释：农药利用率是指喷洒后沉积在作物上的农药量与

施药总量的比值。该指标用于促进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。 

农药利用率（%）=沉积在作物上的农药量/施药总量×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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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厅 

42.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

指标解释：完成《吉林省自然生态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

目标要求，即到 2025 年，完成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150 平方

公里。   

数据来源：水利厅 

43.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 

指标解释： 

数据来源：水利厅 

44.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落实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是否建立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”和“一岗双责”

责任制。包括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的文件，明确各部

门生态环保责任；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制度及生态环境保护目

标考核制度落实情况 

数据来源：各地党委政府 

45.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执行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指对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确

权登记完成情况；资源有偿使用落实情况等。 

数据来源：自然资源厅 

46.排污许可制落实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及监管情况，排

污权、用能权、用水权、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推进情况。 

数据来源：生态环境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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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.生态环保投入占 GDP 比重 

指标解释：指行政区域内每年生态环境保护、治理或维护的

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的比重，是反映“两山”基地建

设地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最

直观的指标。 

生态环保投入占 GDP 比重（%）=当年生态环境保护、治理或

维护的投资额（万元）/当年地区生产总值（万元）×100%  

数据来源：财政厅 

48.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指省、市（州）对上年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

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情况，包括预算执行率、资金使用合规性和

绩效评价结果等 3 个方面内容。 

数据来源：财政厅 

49.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情况 

指标解释：指按照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》要求

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的情况，包括市（地、州、盟）

（以下简称地市）组织线索筛查情况、案件线索启动情况、地市

案件办理情况等。 

数据来源: 生态环境厅 

50.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执行情况 

指标解释：贯彻落实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完成情

况。 

数据来源: 生态环境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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